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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专业设置应以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《普

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为依据，结合自身办

学条件、教学设施、师资水平等进行申报。 

2. 专业设置需适应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，

符合学校办学定位，有利于凸显办学特色、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

量及办学效益。 

3. 专业设置应具有一定的办学基础与专业支撑，与学校已

设专业之间有相互支持关系，并有发展空间。注重学科交叉融合，

推进“四新”建设，增设文理、理工等交叉融合的新兴专业。有条

件的学院应面向国家战略必争领域、新兴产业领域、冷门紧缺领

域、民生急需领域、绿色低碳领域等增设专业。 

4. 专业设置需对接我校教师教育、数据科学、商科、数字

艺术专业群建设实际。教师教育专业群以新师范建设为引领，为

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基础教育现代化培养师资；数据科学专业群

围绕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链“研发制造-数据统计-信息传输-应用

服务”的核心环节，涵盖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

域，满足区域经济对信息产业人才发展需求；商科专业群围绕国

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现代商贸商务、生产性服务业、现代物流等

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；数字艺术类专业群主要为地方数字媒体产

业发展培养专门人才。 

5. 专业设置需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，要有明确的人才

需求论证报告，提供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其它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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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的支撑文件。 

6. 增设尚未列入《专业目录》的新专业，还须论证该专业

与目录内其他相关专业的区分情况，，提出增设专业的人才培养

目标、教学基本要求和人才培养方案，并请相关专业类教指委提

出论证意见，有关要求应突出规范性和前瞻性。 

7. 加强专业设置与招生、就业联动。对就业率过低、不适

应社会需求的专业，应谨慎增设、及时调减。 

三、申报程序及日程安排 

1. 材料提交：5 月 31 日前 

请各学院根据调研情况，按照要求填写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

专业设置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预

备案（申报）材料》（附件 2）。 

2. 专家评审：6 月中旬 

学校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论证并提出修改意见和

建议。 

3. 材料上报：7 月中旬 

各专业根据专家意见修改申报材料，并将专业申报材料上报

教育部。 

四、材料提交方式 

请以学院为单位将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》和

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预备案（申报）材料》电子版打包

提交至教研科邮箱 jyk8143@163.com。书面材料（一式三份、双




